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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
 

温自然资规发〔2020〕30号 

 

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不动产登记

“一件事”便利化的通知 
 

局机关各科室、直属机构，各直属事业单位、自然资源和规

划所： 

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不动产登记“一

件事”便利化行动方案的通知》《台州市优化营商环境“10+N”

便利化工作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不断

增强企业和群众改革获得感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精简办事材料 

一般情况下，企业申请不动产登记时不再收取企业变更

登记情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材料，收取企

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副本上已体现法人关系的，法人证明书不

收取）作为身份证明材料。 

二、不再审查婚姻状况 



 

2 
 

自然人因取得不动产申请登记的，无需提供婚姻证明材

料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以权属来源文件（如购房合同）记载的

权利取得人办理相应登记事项；自然人因抵押、转让等处分

不动产申请登记的，无需提供婚姻证明材料，不动产登记机

构以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作为处分权人办理相应登记事项。

但有下列情形的，仍需审查婚姻状况： 

1、未办理公证的继承登记； 

2、未办理公证的析产登记（指定单人所有的除外）； 

3、因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变动，夫妻双方申请将不动产

登记为共有或一方单独所有； 

4、房改房、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登记； 

5、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的情形。 

三、减少实地查看环节 

除以下四类不动产登记事项需实地查看外，其它不动产

登记事项不再进行实地查看： 

1、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，由各所负

责竣工验收人员一并负责实地查看房屋坐落及其建造完成

等情况； 

2、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，由窗口人员查看抵押的在

建建筑物坐落及其建造等情况； 

3、因不动产灭失导致的注销登记，由各所负责查看不

动产灭失等情况； 

4、更正登记中，由各所负责查看不动产现状和更正情

况。 

四、实施一手房网签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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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实现新建商品房首次转移登记“一证通办”、“零资料”

办理，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，按照上级有关要求

实施一手房网签备案制度。由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买受人签订

商品房销售合同之后，在政务服务网上提出一手房销售合同

备案申请，将相关材料提供给不动产登记窗口，不动产登记

窗口做好资料整理与内部共享，后期买受人办理一手房时无

需再提交相关申请材料。 

五、推广应用不动产电子证照 

全面开展不动产登记电子证书（证明）建设与应用，实

现涉及不动产登记电子证书（证明）的跨层级、跨部门、跨

行业互认共享。按照急用先行原则，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不动

产权电子证照启用相关工作：首先推进电子不动产登记证明

证照生成、应用工作，满足抵押登记联办业务需求，助力优

化营商环境；其次推进电子不动产权证书证照生成、应用工

作，满足个人、企业等权利人日常应用需求；最后探索基于

区块链的电子证照管理、应用模式，提升电子证照整体管理

应用水平、数据安全防范水平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9 日 

 

抄送：市委改革办，市大数据局，市人民法院，市发改局， 

市经信局，市公安局，市民政局，市住建局，市交通 

局，市农水局，市市场监管局，市行政服务中心，市 

税务局，市减负办，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, 

市图书馆,市档案局 

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2020年 6月 29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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